
财 税法规

国家储备食糖财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储备食糖财务管理工作，完善国家储备食糖管理制度，根据国务院国发〔1994〕23号《关

于加强“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的通知》及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储备食糖的财务行为。地方储备食糖财务管理办法由各地财政、商业（贸易）厅

（局）参照本办法制定，并报财政部、国内贸易部备案。

第三条  国家储备食糖是国家的专项储备物资，其动用权属于国务院。动用（不含轮库更新）时需由国内贸易

部、财政部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未经批准不得动用。

第四条  国家储备食糖由国内贸易部组织实施，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负责具体操作，并及时、保质、保量地

落实国内贸易部下达的进口、收购、调运和储备计划。

第五条  实行政策性储备与正常经营周转库存严格分开。国家储备食糖必须专人专库保管，单独存放，建章立

帐，单独核算。具体由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参照《商业流通企业会计制度》进行储备糖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损益

的核算，并单独编制财务报告。

第六条  国家储备食糖按实际进价成本进行核算。国产糖用于储备，其购进价格由国内贸易部会同财政部根

据食糖产销及市场价格情况共同确定；进口糖用于储备，其入库价格由到岸价、进口环节征收的流转税、口岸定额

费（散装进口散装调出为 60 元/吨，散装进口袋装调出为 150 元/吨）、外贸手续费等组成。具体执行情况由国内贸

易部按月通报财政部。要加强国家储备食糖的成本管理，正确地反映国家储备食糖的成本，不得随意增、减成本。

第七条  国家储备食糖所需的资金，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给予贷款，国产储备糖实行优惠利率，进口储备糖实

行现行正常贷款利率。储备资金由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统一贷款、统一付息。国内贸易部应加强国家储备食糖的

资金管理，任何单位不得挪用储备资金。

第八条  国家储备食糖的银行贷款利息和储备费用，由财政部负责审核、拨付。中央财政在预算中列专项资金

予以垫付，待储备食糖销售后归还，并采取按季预拨，年终清算的方法。银行贷款利息按实际储备数量所占用的资

金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国家储备食糖储备费用包括仓租保管费和商品损耗等，储备费用实行定额管理，仓租保

管费按每吨每月 4.5 元（其中：管理费 0.3 元）计算；商品损耗按照运输途耗 3‰，保管库耗 7‰，合计 10‰计算；代

储企业发生的上述仓租保管费、商品损耗等由国内贸易部按季度核拨，并将核拨情况通报财政部备案。

第九条  建立国家储备食糖的推陈储新机制。在保证存量的基础上，国内贸易部根据食糖产销、价格和市场形

势，适时进行国家储备食糖的推陈储新和品种调剂。为防止国家储备食糖陈次变质，保证储备食糖的质量标准，库

存国产储备糖原则上必须在 3—5年（进口原糖在 5—8年）的期限内轮换更新一次。国家储备食糖的轮换更新由国

内贸易部组织实施，轮换的数量、品种和出口入库价格由国内贸易部与财政部共同确定，具体执行情况由国内贸易

部按月通报财政部，轮库更新中发生的费用和价差采取以收抵支的办法，收大于支的部分交中央财政，补充副食品

风险基金；收不抵支差额部分由中央财政以副食品风险基金拨补。轮库更新后国内贸易部要适时组织货源补充库

存。任何单位不得擅自轮换更新国家储备食糖。

第十条  建立国家储备食糖定点加工制度。为了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国内贸易部根据市场供需情况，组

织适当的储备食糖（原糖）加工成白砂糖，加工的数量、品种和出入库价格由国内贸易部和财政部商定。具体执行情

况由内贸部按月通报财政部。国家储备食糖（原糖）出库加工按照就近原则，实行定点加工。任何单位不得擅自进行

国家储备食糖的加工。

第十一条  建立国家储备食糖的吞吐调节机制。为有效地支持生产、调节供求，在食糖生产旺季和国际市场糖

价较低时，要积极组织收购和进口，并按国家下达的（或调整）计划组织储备；在食糖生产淡季，要组织国家储备食

糖投放市场，以平抑市价。国家储备食糖向市场投放由国内贸易部商财政部提出具体数量、品种和价格，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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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实施。投放国家储备食糖时，既可以通过国有糖酒公司公开挂牌销售，也可以通过食糖批发市场抛售。

经批准销售的国家储备食糖，发生的价差收入首先用于归还中央财政垫付的贷款利息和储备费用，其余部分，

20%留国内贸易部，用于发展食糖业务，80%上交中央财政，补充副食品风险基金；发生的价差支出 20%由国内贸

易部负担，80%由中央财政以副食品风险基金弥补。

第十二条  为保证国家储备食糖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必须有计划地实施集中储备。国家储备食糖重点存

放在主销区和主产区，同时可向信誉好、管理水平高的大型库和交通便利的库集中。

第十三条  建立健全国家储备食糖的会计、统计报表制度。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要在月、季后二十天内将国

家储备食糖进、销、存的数量和价格以及更新轮库统计报表和单独的季度会计报表上报国内贸易部审核，并于月、

季后三十天内报财政部。要做到报送及时、全面准确，保证帐实相符、帐表相符。

第十四条  国内贸易部要对国家储备食糖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财政部要加强监督管理，不定期检查储

备食糖的管理和财务情况，以及时掌握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

第十五条  实行奖惩制度。年终国内贸易部会同财政部对模范执行本办法的代储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违

反本办法的代储企业，将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触犯法律的移交司

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执行，暂行一年。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一律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财政部  国内贸易部文件  财商字〔1995〕515号）

财税法规
国 家储备 猪 肉 财务管理 办 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储备猪肉财务管理工作，完善国家储备猪肉管理制度，根据国务院国发〔1994〕23 号《关

于加强“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的通知》及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储备猪肉的财务行为。地方储备猪肉财务管理办法由各地财政、商业（贸）厅（局）

参照本办法制定，并报财政部、国内贸易部备案。

第三条  国家储备猪肉是国家的专项储备物资，其动用权属于国务院。动用（不含轮库更新）时需由国内贸易

部、财政部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未经批准不得动用。

第四条  国家储备猪肉由国内贸易部组织实施，中国食品公司负责具体操作，并及时、保质、保量地落实国内

贸易部下达的收购、调运和储备计划。

第五条  实行政策性储备与正常经营周转库存严格分开。国家储备猪肉必须专人专库保管，单独存放，建章立

帐，单独核算。具体由中国食品公司参照《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进行储备肉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损益的核算，并

单独编制财务报告。

第六条  国家储备猪肉按实际买价进行成本核算。储备猪肉的购进价格由国内贸易部会同财政部根据生猪产

销、猪粮比价及市场价格等情况确定。具体执行情况由国内贸易部按月通报财政部。要加强国家储备猪肉的成本管

理，正确地反映国家储备猪肉的成本，不得随意增、减成本。

第七条  国家储备猪肉所需的资金，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给予贷款，实行正常的贷款利率。储备资金由中国食

品公司统一贷款、统一付息。国内贸易部应加强国家储备猪肉的资金管理，任何单位不得挪用储备资金。

第八条  国家储备猪肉的银行贷款利息和储备费用由财政部负责审核、拨付。中央财政在预算中列专项资金

予以弥补，并采取按季预拨，年终清算的方法。银行贷款利息按实际储备数量所占用的资金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

算。国家储备猪肉储备费用包括冷藏保管费、运杂费和商品损耗三项，储备费用实行定额管理，冷藏保管费按每吨，

日 1.8 元（其中：管理费为 0.10 元）计算；运杂费平均按 260 元/吨计算；商品损耗按照运输途耗 4％，保管库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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